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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为贯彻落实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优化建设理念，推进公共空间高质量发展，

提升空间参与性，改善居民社会生活质量，增强各类公共空间的可及性与有效利

用，特制定本标准。

【条文说明】

本条明确了制定标准目的。为推动城市高强度片区的高质量、高标准发展，

中共中央于 2020年 11月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自标的建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市生态修复、功能完善工程，统筹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

发展”。2021年 12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的《“十

四五”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标准体系建设规划》中提出，要“研究制定城市体

检评估标准，健全城镇人居环境建设与质量评价标准体系，加强城市可持续发展

评价领域标准制定”。为贯彻落实人民城市建设，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拟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国家质量强国建设

纲要》，编制《高强度片区空间参与性评价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高强度片区新建、改建、扩建公共空间的参与性评价。

【条文说明】

本条明确了标准适用范围。《标准》应用于指导新建片区、建设中片区、建

成片区的空间评价。对于新建片区应集合需求和未来发展，进行计划、策划、预

判。对于建设中片区应针对建设中的动态需求，进行分析、提升、调整。对于建

成片区应针对建成片区中的既有问题，进行诊断、评估、改善。

1.0.3 城市高强度片区公共空间的参与性评价应遵循“代表性、科学性、可操作

性”的原则。

【条文说明】

本条明确了高强度片区空间参与性评价原则。

① 代表性原则：标准应明确目标与方向，关注不同人群的核心需求。能够

涵盖公共空间设计中最重要、最典型的因素和需求，为设计师提供明确的方向。

同时，突出不同利益群体的参与性需求，如居民、访客、商户等，确保公共空间



设计兼顾不同人群的使用体验和社会公平性。

② 科学性原则：标准应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确保设计严谨性。指导

设计师通过数据收集、模拟分析等科学方法，将公众的需求和行为模式转化为设

计依据，协助设计师在空间设计中合理量化和评估参与性设计指标。

③ 可操作性原则：标准应评价技术流程和工具，使标准既具指导价值又便

于执行，从而实现高质量的参与性设计成果。提供清晰的设计步骤和操作指南，

使设计师能够将复杂的参与性原则落实到实际设计实践中。

1.0.4 城市高强度片区公共空间参与性评价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城市高强度片区 urban high-intensity district

通常位于城市功能与结构的核心或城市空间的战略性增长极，是以公共交通

为支撑、城市地上地下空间高强度开发建设和公共服务功能的高强度集聚区。

【条文说明】

城市高强度片区是城市中多维空间开发高强度、多元人群集聚高密度、多类

活动交互高频率的地区，是集聚效应下城市各类要素在空间上集聚发展形成的特

定产物。当前对于城市高强度片区尚无明确界定，但对于城市中心区、高密度城

区、中央商务区等类似地区的相关研究表明，上述区域均具有高强度片区所呈现

的“三高”特征，因此高强度片区通常位于城市核心区域，亦可理解为是上述区

域的总称。

2.0.2 空间参与性 Spatial participation

空间参与性是指通过片区总体布局与公共空间的设计，使其具有吸引力与互

动性，满足人的功能与情感需求的空间性能。

【条文说明】

从语义学上来说，参与性的定义与行为或行为表现有关。卡尔在《公共空间》

一书中提出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需求与体验有“舒适、放松、主动参与、被动参

与与发现”。城市空间环境设计能够鼓励或者阻止人们对空间的使用，通过主动

参与、被动参与、探索和发现来实现。空间参与性代表人在高强度片区公共空间

环境中的行为参与意愿，以参与性提升为导向的高强度片区公共空间评价就是对

高强度片区公共空间的使用者参与积极性进行提升和完善。

2.0.3 总体布局 General layout

依据城市发展战略，根据城市中的各种活动类型的特点与需求，对城市土地

使用、各项空间要素做出的统筹布局和安排。

2.0.4 城市街道 Urban street

由两侧建筑所限定，承载交通功能和公共活动的线性开放空间。

2.0.5 绿地广场 Green space and public square



城市中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的各类绿地广场的统称，是为满足社

会需要建设的具有一定功能和规模的开放型城市户外活动空间。

2.0.6 地下公共空间 Underground public space

在城市重要片区或节点利用地下土地资源开发建设的、具有特定公共功能、

向社会公众开放的空间。

2.0.7首层界面透明度 Ground floor transparency

建筑首层立面与公共空间之间的视觉通透程度，反映建筑首层立面上可透视

材料（如玻璃、透明栅格等）的面积占首层立面总面积的比例。

2.0.8城市积极界面 Active urban interface

建筑沿街一层通过透明玻璃、入口与室外活动的设计，实现与公共街道空间

的视觉与功能衔接，能与公共空间互动，并为公众提供视觉、行为互动的建筑界

面。

2.0.9正式文化活动场所 Formal cultural venues

由政府或机构主导、具备实体建筑、规划用地、固定空间和运维机制的文化

设施，如博物馆、图书馆、剧场。

2.0.10非正式文化活动场所 Informal cultural venues

不具备专门建筑和固定使用方式，依托城市开放空间如广场、步行街、街角

绿地等灵活举办展演、市集、快闪演出、社区节庆等文化行为的场所。

2.0.11退界空间 Setback space

建筑外墙立面与街道红线之间的区域，起点从建筑外墙外侧计算。

2.0.12小微空间 Micro public space

面积较小、尺度紧凑、布局灵活的开放式公共空间，通常分布于城市边角地、

转角空间、街边空地等，面积一般小于 200㎡。



3 基本规定

3.0.1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参与性评价应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详细

规划等相衔接。

3.0.2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参与性评价范围为一个 1-3 km²的片区范围，单元精

度一般有 100 m、300 m、500 m、1000 m等，具体结合需求而定。

3.0.3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参与性评价应宜形成报告，以文字描述、指标打分、

图表对比等表达方式，汇编高强度片区空间参与性分项及总体评价，包括且不限

于以下章节：

1 任务来源：说明任务来源，目的、意义。

2 评价过程：说明评价组织结构、成员情况、评价方法的确立、指标体系的

构建等。

3 结果计算与分析：说明各独立指标的评分结果、总体评分的计算、评分结

构横向及纵向对比分析等，在分析评价结果的基础上，提出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和

薄弱环节。

4 整改意见：针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整改建议和意见。

5 评价专家组人员名单及签字：负责评价工作的专家组人员的名字、单位、

职务、职称、联系方式和签字等信息，便于对所评价报告朔源。

6 附件：评定过程文件、调研问卷、单项分析报告等。

3.0.4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参与性评价应综合考虑总体布局、城市街道、绿地广

场、地下公共空间 4类空间评价内容，且各分项评价指标的最高得分均为 10分。

3.0.5总体布局、城市街道、绿地广场、地下公共空间的评分分别计算，Q为参

评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该类指标的评分项实际得分之和，总分分别为��、��、��、

��，均为 100分。

【条文说明】

标准中各评价条文的分值，经广泛征求意见和试评价后综合调整确定。本标

准中条文主干部分给出了该条的“评价分值”，是该条能得到的最高分值。对个

别条文中某款（项）不适用的情况，按条文说明中的规定不参与评价。总体布局、

城市街道、绿地广场、地下公共空间 4类空间评价内容各自的实际得分�1、�2、

�3、�4，为该类空间中评价指标的评分项得分之和。



3.0.6 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参与性评价的总得分应按下式进行计算，其中评价指

标评分项的权重W1~W4按表 3.1规定取值。

∑� = �1�1 + �2�2 + �3�3 + �4�4

表 3-1 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参与性评价指标得分表

W1 W2 W3 W4

权重 0.22 0.33 0.33 0.12

实际满分 70 110 110 40

实际得分 Qi

得分 wiQi

总得分∑Q

【条文说明】

考虑到各类指标重要性方面的相对差异，计算总得分时应用指标赋权法。根

据具体的评价目标、数据特点以及决策者的偏好来决定，本导则主要采取层次分

析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将复杂的决策系统层次化，通过逐层比较各种关

联因素的重要性来为分析、决策提供定量的依据。参与性评价的总得分∑Q为总

体布局、城市街道、绿地广场、地下公共空间 4类空间评价内容的实际得分 Qi

经加权计算后的总分。

3.0.7 高强度片区参与性评价应按总得分划分为 4个等级，并符合下表的规定。

表 3.2 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参与性评定标准

总得分 空间参与性评级 评级描述

Q≥80 A 空间参与性优

60≤Q＜80 B 空间参与性良

40≤Q＜60 C 空间参与性中

Q＜40 D 空间参与性差

【条文说明】

本标准要求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应按评价技术路线确定参与性总得分，以总

得分确定参与性等级。A、B、C 等级总得分要求分别为达到 80分、60 分、40

分，D等级代表空间参与性差。

3.0.8 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参与性评价结果应按照表 3-3的规定形成《城市高强



度片区空间参与性评价指标总表》，当结果低于参考值时，标注“↓”；当结果

位于参考值区间内，不标注。

【条文说明】

《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参与性评价指标总表》应包含评价对象、评价指标、

结果、参考值，可以直观的获得各指标的参与性评分结果，为公共空间人本性能

优化提供依据。《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参与性评价指标总表》应按照表 3.3的样

式制定。

表 3-3 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参与性评价指标总表

评价对象 评价指标 结果 参考值

总体布局

自然环境 / / /

人文环境 / / /

城市风貌 / / /

空间结构
地标可达性及视线廊道引导 6-7

休闲服务及配套设施布局 4-6

功能配置

文化活动场所 5

数字化界面与智慧设施配置 6-7

绿地广场空间布局 7-8

绿地广场规模分类与功能配置 5

文化展示与科普教育设施配置 5-7

城市交通 / / /

城市街道

水平界面

健身步道空间设计及设施 5-6

建筑退界空间与街道一体化 7

建筑退界空间宽度与利用模式 6-7

沿街商业建筑退界宽度与功能

利用
6-7

重要街道及其关联空间的整体

连续性
6-7

重要街道及其关联空间内的小

微公共空间
6

高架桥及高架道路下方空间复

合利用
7-8

垂直界面
街道界面设计 6-7

街道首层空间透明度 7-8

景观绿化
街道景观绿化设计 5-6

公共艺术景观设施布置 7

构筑物 / / /

城市家具 / / /

绿地广场 水平界面

活动场地整体设计 7-8

儿童活动场地 5-6

运动健身场地 5-6

开放式共享活动空间 7



垂直界面 / / /

景观绿化

植物造景 7

多感官体验环境营造 7

多层次景观小品 5-6

植物配置 8

水景设计 7

构筑物 / / /

城市家具
座椅设施 6-8

灯光设施 7

地下公共

空间

下沉广场
下沉广场空间尺度及环境质量 7-8

下沉广场功能多样性与可达性 6-8

出入口及连

通空间

地下空间出入口节点公共活动

参与度
5-6

线性连通空间的通行顺畅性及

视觉引导
7

景观绿化 / / /

构筑物 / / /

城市家具 / / /



4 总体布局

4.1 空间结构

4.1.1高强度片区应通过地标、视线廊道的合理设计增强参与性，总分值为 10分，

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应设置 2条及以上可远望地标的视线廊道，确保公众对地标的视线可达性，

得 4分。

2应设置 2条及以上可走近地标的、带有标识指引的连续路径，确保公众对

地标的步行可达性，得 3分。

3 在地标建筑周围 300 米和 500 米范围内，应使公交站点覆盖率分别达到

70% 和 100%，确保公众对地标的公交可达性，得 3分。

【条文说明】

视线廊道包括道路、桥梁、绿带、建筑之间的连续间距退让等具有明确视线

引导性的廊道。在高强度片区设置视线廊道可提供多角度的远望地标的视点，从

而有利于增强地标在不同方向对人流的导向性，进而促进公众接近地标、汇聚在

地标周边并参与其间公共活动。标识指引包括终点地标标示、流线和方向标示、

沿途主要节点标示等。连续路径指可沿着主要方向连续行进，其间不被机动干道

或其它障碍物所切割阻断的步行道路。在高强度片区设置带有标识指引的连续路

径可为步行者提供从不同方向走近地标的清晰导向，避免单一路线受阻造成的寻

路困难，同时有助于串联周边环境，增加体验、驻留、交往等多种参与性的公共

活动。参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 》（GB/T 51328-2018，2019年版），

公交站点覆盖率,也称公交站点服务面积率,指在特定距离内公交站点能够覆盖的

区域占该区域总面积的百分比，该指标通常用以衡量公共交通服务的可达性和便

利性。地标周围300米和500米范围是步行者从公交站点步行至地标的适宜距离，

通常步行时间在 3.5-7.5 分钟。在高强度片区规定公交站点的高覆盖率，意味着

使用者能够在短步行距离和短步行时间内从公交站点到达地标，从而使更多的使

用者能够更便捷地参与到地标周边的公共活动中。

4.1.2 高强度片区内步行 15 分钟范围内应设置休闲服务与配套设施，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应设置至少 5类日常生活配套设施，如超市、便利店、医疗站等，且各类



配套设施的步行距离应小于 500米，得 5分。

2应设置不少于 2处露天就餐空间，增加社交活动，提升居民的参与性，得

3分。

3应具备不少于 3处可提供遮荫和休息设施的空间，为行人提供舒适的休憩

体验，得 2分。

【条文说明】

本条文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第 7.0.2 条、《城

市公共休闲服务与管理导则》GB/T 28102-2011第 8.4.1、8.4.2条、第 10.1.4、10.1.5

条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发展而来。设置人性化的多种类型的休闲服务与配套设施不

仅能够提升城市环境的品质，还能够增强居民的参与感和归属感。通过确保步行

范围内有足够的多种类型休闲服务与配套设施，为市民提供一个更为舒适和友好

的生活环境，进而促进社会互动参与和社区的凝聚力。

4.2 功能配置

4.2.1高强度片区内应设置正式文化活动场所和非正式文化活动场所，且布局和

定位相对清晰，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正式文化场所应在空间上布局合理，确保公众能够便利地进行文化体验和

信息获取，得 5分；

2非正式文化场所在空间上的布局应具有灵活性和开放性，有助于公众在文

化体验过程中开展社交互动，得 5分。

【条文说明】

合理规划设置的正式文化场所能够确保游客的便利体验和良好的信息获取，

而灵活开放的非正式文化场所则有助于增强游客之间的社交互动。通过高质量的

空间环境设计，促进人们在文化活动中的参与交流，提升城市文化活动的吸引力

与活力。

4.2.2高强度片区内宜提供数字化界面或智慧设施，帮助公众新颖而高效地获取

资讯。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利用建筑外立面提供具有显著昭示性的数字化界面，加 3分；

2提供具有显著交互性的智慧设施，加 3分；

3提供能够与公众移动终端链接地数字化界面或智慧设施，提供地标介绍、



实时资讯、虚拟导览、信息查询等信息，加 4分。

【条文说明】

数字化界面包括大型电子广告牌、3D巨屏、动态灯光界面等。智慧设施包

括 AR/VR沉浸式交互、互动屏幕触控交互、数字空间感知交互等设施。借助高

强度片区建筑的高昭示性和附属空间的高可达性来设置这些界面和设施，能够促

进公众参与对社会信息的探索，增加其与地标空间的互动。

4.2.3高强度片区内绿地广场的布局应科学、灵活、均衡，满足人民群众就近亲

近自然、休闲游憩、运动健身等需求，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

分并累计：

1 以“300米见绿，500米见园”为目标，增补配置绿地广场，构建布局均

衡、配套合理的城市公共空间体系，得 5分。

2 充分挖潜城区内的边角地、空闲地、拆违腾退土地及其他可利用空间等小

型绿地或口袋公园，得 3分。

3 结合古树名木、古桥古井等历史遗存保护建设绿地广场，得 2分。

【条文说明】

本条由《口袋公园建设指南》（试行）第五条和第六条发展而来。场地选择

方面，充分挖潜城区内的边角地、空闲地、拆违腾退土地及其他可利用空间等规

划建设小型绿地或口袋公园，提高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推进既有

公共空间改造提升；结合绿地相关专项规划，以“300米见绿，500米见园”为

目标，增补配置小型绿地或口袋公园，构建布局均衡、配套合理的城市公园体系。

布局要求方面，应系统分析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分布均好性的基础上，优先选择公

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盲区，以及群众需求较大而公园绿地总量不足的区域，增加

小型绿地或口袋公园；结合老旧小区、商业街区、背街小巷等更新改造和完整社

区建设布局小型绿地或口袋公园。鼓励在居住区、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建设小

型绿地或口袋公园；鼓励结合古树名木、古桥古井等历史遗存保护建设小型绿地

或口袋公园。

4.2.4高强度片区内绿地广场应根据不同规模和使用需求，科学确定绿化用地比

例和绿化覆盖率，保障活动场地和服务设施配置需要，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

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不同规模分类的绿地广场的绿化用地比例和绿化覆盖率满足表4-1的要求，

得 5分。

表 4-1 绿地广场规模分类和绿化用地比例

规模分类 面积规模 绿化用地比例 绿化覆盖率

小型绿地广场 400—2000（含）㎡ ＞35% ＞50%
中型绿地广场 2000—5000（含）㎡ ≥50% ≥65%
大型绿地广场 5000—10000（含）㎡ ≥65% 不适用

2 不同规模分类的绿地广场应合理确定功能组合和空间分区，满足周边使用

人群的休闲游憩、儿童游戏、运动健身、文化展示、科普教育等功能需求（表

4-2），得 5分。

表 4-2 绿地广场规模分类和主要功能

主要功能 小型绿地广场 中型绿地广场 大型绿地广场

休闲游憩 宜设置 宜设置 宜设置

儿童游戏 宜设置 宜设置 宜设置

运动健身 宜设置 宜设置 宜设置

文化展示 可设置 可设置 宜设置

科普教育 可设置 可设置 宜设置

【条文说明】

本条由《口袋公园建设指南》（试行）第七条基础条款上发展而来。合理规

划绿地广场的绿地用地比例和覆盖率，并根据绿地用地比率和覆盖率，配置各类

活动设施和服务设施。根据周边使用人群需求，合理确定绿地广场内功能组合和

空间分区，满足从个体到群体等各类活动需求，达成绿地广场空间的高效利用与

综合效益最大化。

4.2.5高强度片区内应布置文化展示与科普教育设施，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下

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绿地广场、街角公园、商业步行街等公共空间应设置不少于 2处文化展示

或科普教育设施，如历史文化展板、科技互动屏等，得 4分；

2展示内容应具有互动功能，如触摸屏、AR导览、音频介绍等，增强公众

的参与性，得 3分；

3设施布局应考虑人流路径和可达性，主要出入口或交汇点附近应至少设置

1处文化展示设施，得 2分；

4文化展示设施应结合夜间照明，确保夜间可识别性，得 1分。

【条文说明】



根据《博物馆建设标准》（GB/T 31574-2015），文化展示与科普教育设施

应具备多媒体交互功能，以提升公众的学习体验。同时，《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

通系统规划设计标准》（GB 51288-2018）强调，公共空间的文化设施应结合慢

行系统布局，提高公众的可达性。

5 城市街道

5.1 水平界面

5.1.1城市街道空间一侧应设置健身步道，同时宜结合片区小公园、休闲广场等

相对安全的公共空间周边设置，评分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

计：

1健身步道宽度适宜，介于 1.5-3m之间，能够容纳多人并行运动，同时保

障行人和慢跑者互不干扰，得 3分；

2健身步道单程最短距离不小于 200 m，线性健身步道长度不小于 1000 m，

环形健身步道的长度不小于 300 m，得 3分；

3健身步道采用防滑、减震材料，例如透水性良好的彩色沥青或塑胶等，加

2分；

4健身步道沿线配备休息区及休息设施，得 2分。

【条文说明】

基于城市中高强度片区开放空间的稀缺性，在具备条件的街道两侧设置健身

步道，有助于提升公共空间的可达性与使用频率，激发居民主动参与日常体力活

动，增强空间的功能复合性与参与性。本条对健身步道的设置提出要求，并依据

其宽度、铺装质量及配套设施完善程度给予相应加分。。

5.1.2建筑退界空间应纳入街道空间进行一体化设计，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下

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建筑退界空间与人行道采用相同标高，或采用微坡设计，以形成连续开敞

的室外活动空间，得 4分；

2沿街建筑底层为积极界面时，应开放建筑退界空间，避免设置围墙或绿篱，

得 3分；

3停车泊位设置应避免侵占建筑退界空间，得 3分。

【条文说明】



建筑设计应将建筑前区纳入街道空间进行一体化设计。本条对退界空间的空

间连续性做出评价，根据与人行道连续性、空间界面分隔性及停车泊位侵占性进

行评分。

5.1.3建筑退界空间可根据退界距离变化采用不同的空间利用模式，评价总分值

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退界距离<10m的建筑退界空间，设置休闲座椅、景观绿化、售卖亭中的

1种及以上，得 3分；

2 20m＞退界距离≥10m的建筑退界空间，设置户外休闲场地、健身场地、

游戏场地中的 1种及以上，得 3分；

3退界距离≥20m的建筑退界空间，设置活动商铺、街头广场、带状公园中

的 1种及以上，得 4分。

【条文说明】

本条在《街道设计指南》T/UPSC 0013-2023第 4.3节及第 4.7节基础上、结

合部分城市街道设计导则发展而来。沿街建筑退界空间的利用需结合退界空间宽

度合理设计：退界宽度<10m，宜设置绿化结合座椅、商业外摆、售卖亭；退界

宽度>10m， 宜设置文艺活动场地、健身场地、游戏场地；退界宽度>20m， 宜

设置集装箱商铺、街头广场、带状公园。本条对建筑退界空间活化利用模式做出

要求，并根据退界空间宽度及功能利用模式进行评分。

5.1.4当沿街建筑为商业功能时，建筑退界空间的最小宽度除了应符合道路等级

要求之外，还应综合沿街建筑功能特征、界面属性、人行道宽度等因素合理设

置，评分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当沿街建筑以展示橱窗、售卖窗口为主时，应设置不小于 1.0m宽度的建

筑退界空间作为驻足观赏区域，得 3分；

2当沿街进行室外商品展示、布置室外饮品区时，应设置不小于 1.5m宽度

的建筑退界空间作为观赏与休憩区域，得 3分；

3对于特色餐饮街道，应设置不小于 3.0m宽的建筑退界空间作为室外餐饮

区域，得 4分。

【条文说明】

本条在《街道设计指南》（T/UPSC 0013-2023）第 4.7节、《上海市街道设



计导则》基础上发展而来。沿街建筑为商业建筑时，建筑退界区在保证有效步行

通行宽度的基础上，综合沿街建筑功能特征、界面属性、人行道有效宽度等因素

合理设置最小宽度：沿街建筑以展示橱窗、贩卖窗口为主，设置大于 1.0m宽的

驻足观赏区；进行室外商品展示、设置室外餐饮，设置大于 1.5m宽的建筑退界

区作为展示与室外饮品空间；餐饮特色的商业街道设置大于 3.0m宽的建筑退界

区作为室外餐饮空间。本条针对商业类型街道的退界空间做出评价，根据沿街商

业业态、界面属性及退界空间最小宽度进行评分。

5.1.5重要街道及其关联空间范围内的开放空间、步行流线、地面铺装等宜衔接

连贯，确保公众在接近重要街道的过程中所行经环境的整体连续性并配置无障

碍设施，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重要街道的步行流线与周边关联空间的步行流线衔接联贯，得 4分；

2重要街道的地面铺装与周边关联空间的铺装衔接联贯，得 3分；

3重要街道的绿地系统与周边关联空间的绿地系统衔接联贯，得 3分。

【条文说明】

重要街道的关联空间指的是距离街道空间本身 250m—300m 步行范围的空

间。参照《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2012（2016年版)，室外空间的衔接

连贯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步行流线、地面铺装、绿地系统。连贯的步行流线可为

公众提供连续的路径指引；连贯的地面铺装可为公众提供连续的视觉引导；连贯

的绿地系统可为公众提供连续的游憩功能；这三方面均有助于确保公众在接近重

要街道过程中所行经环境的整体连续性，进而提升公众参与其间公共活动的整体

体验感。

5.1.6重要街道及其关联空间范围内宜设置适量的小微公共空间，确保公众能够

拥有开展小型公共活动的分散场所。评价总分值 1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

1 重要街道及其关联空间范围内设置小微公共空间数量≥2 个/公顷，得 10

分；

2重要街道及其关联空间范围内设置小微公共空间数量≥1个/公顷，得 8分；

3重要街道及其关联空间范围内设置小微公共空间数量＜1个/公顷，得 4分。

【条文说明】

小微公共空间是指利用重要街道及其关联空间范围内的高差空间、边界空间、



边角空间创造的半围合、小尺度、分散化的活动空间。小微公共空间一般包括下

沉广场、口袋公园、休憩绿角、小型游园等，占地面积通常在 200m2以内。小微

公共空间能够有效消解高强度片区中地标压迫性的巨尺度特征，创造更具人性尺

度的公共活动场所，同时能够满足公众日常休憩、零散集聚等小型化、个性化的

活动需求，与集中的公共活动空间形成良好互补。

5.1.7城市高架桥、高架道路结构下方的空间应进行功能复合利用，评价总分值

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设置多用途空间组合模式，如集装箱商店、市场、咖啡馆、健身设施和户

外活动空间，得 5分；

2与街道连接形成慢行系统，得 3分；

3设置绿色基础设施，得 2分。

【条文说明】

本条在《街道设计指南》（T/UPSC 0013-2023）第 4.3节、第 4.7节基础上

发展而来。鼓励开发利用高架桥、高架道路下的地面空间，设置多用途空间与设

施，以提高空间的集约利用与活力。本条对街道高架结构下方空间利用做出要求，

根据空间利用模式，慢行系统连接度以及基础设施完善度进行加分。

5.2 垂直界面

5.2.1城市街道作为交流区域的界面、逗留区域的界面、体验区域的界面时，应

分别考虑通透性、空间需求以及视觉体验等方面的需要，评价总分值为 10分，

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作为交流区域的城市街道界面，底层建筑出入口应考虑提供通透、细节丰

富的视觉体验，其中商业类街道首层界面通透度应＞60%、生活类街道首层界面

通透度应＞30%，且均不设置围墙或采用镂空围墙等，得 3分；

2作为逗留区域的城市街道界面，应充分利用建筑退界区作为室外餐饮或休

憩逗留空间，其中主干路宜设置 5.0m-7.0m 宽的逗留区域、次干路宜设置

3.0m-5.0m宽的逗留区域、支路宜设置 2.0m-3.0m宽的逗留区域，得 4分；

3作为体验区域的城市街道界面，应考虑近人尺度建筑界面材质、色彩、立

面划分、风格样式、细节装饰等方面的设计或整治要求，得 3分。

【条文说明】



本条参考《街道设计指南》T/UPSC 0013-2023第 8.6.8、5.2.9、8. 4.3条基础

上发展而来。本条文旨在鼓励将步行街底层建筑与室外空间进行合理且舒适的过

渡，将非交通性街道商业和生活相结合,配备公共座椅和休憩节点，以促进行人

交流和停留。沿街宜设置积极界面，减少连续封闭性围墙和视觉死角，增强街道

安全感；商业及公共建筑不宜设围墙，从而提升行人互动和参与。本条对建筑商

业占道、围墙设置、立面材质提出要求，根据商业占道宽度、底层通透性机立面

材质设计加分。

5.2.2重要街道及其关联空间范围内的地标建筑首层界面宜具备适当的透明度，

确保公众对地标建筑内部的视线可达性。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

分：

1地标首层界面透明度＞75%，得 10分；

2地标首层界面透明度 60%-75%，得 7分；

3地标首层界面透明度＜60%，得 3分。

【条文说明】

地标首层界面透明度是指地标首层所用可透视材料（如玻璃、透明栅格等）

的面积占首层立面总面积的比例。地标首层界面的高透明度有助于建立地标室内

与室外公共空间的视线联系和互动，从而加强在高强度片区中地标与室外公共空

间之间的融合，由此提升地标在视觉意象方面的公共性；同时也能够增强公众对

地标室内的感知程度，提升其走近并参与地标周边公共活动的意愿。

5.3 景观绿化

5.3.1城市街道的景观绿化应通过空间设计提升参与度，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

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街道绿地率应满足所处城市的街道绿地达标率，得 2分。

2 特色林荫路街道应保障其 75%以上的路面被林荫覆盖，尤其保障非机动车

道、步行道林荫率，得 2分。

3 绿化设施带宽度大于 8m时，宜设计为开放式绿地，提供植物景观、公共

活动场地和设施，得 3分。

4 街道绿视率宜介于 35%-50%，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景观街道不做上限要求，

得 3分。



【条文说明】

本条在《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75-97）第 3.1.2条、《城市

道路绿化景观设计基础植物配置规范》（DB 1410/T 131—2022）第 5.4.2条与《城

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GB/T 51439-2021）第 8.2.3条、《街道设

计指南》（T/UPSC 0013-2023）第 8.7节基础上发展而来。街道绿地作为自然景

观要素，可增加街道生态性、美学性感知及产生积极情绪，提升街道的参与度。

绿化设施带宽度大于 8米时宜设计成开放绿地，不仅要满足植物配置的要求，还

需设计为供市民休憩、活动的开放空间。



5.3.2城市街道应结合功能定位，沿街布置公共艺术景观设施，评价总分值为 10

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商业街道应密集布置艺术设施，如雕塑、公共艺术品，提升商业文化氛围

和公共空间品质，得 4分；

2生活街道应均匀布置艺术设施，如花箱、座椅或雕塑等，以满足周边居民

需求为主，得 3分；

3景观街道艺术设施布置应与景观保护和提升相结合，注重与周边环境协调，

得 3分。

【条文说明】

在不影响交通通行条件下，鼓励设置沿街公共艺术作品，提升街道环境设施

和公共空间品质，公共艺术作品风格宜与街区整体风貌相协调。本条对艺术景观

设施的配置提出要求，根据设施配置加分。公共艺术设施布局应符合街道功能，

商业街侧重主题艺术，生活街侧重社区互动艺术。



6 绿地广场

6.1 水平界面

6.1.1绿地广场内的活动场地应按照“尺度适宜、复合使用、形态灵活”的原则

设计与建设，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根据使用需求及场地条件营造合适的空间形态，满足多种活动功能需要，

避免规模尺度大而无当，得 3分；

2通过铺装色彩、材质、图案变化，采用树池、景墙等形式，划分动静空间

和不同活动区域，提升场地使用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得 4分。

3座椅、廊架等休憩设施注重安全舒适，廊架设置应考虑遮荫避雨需要，座

椅旁应设置轮椅停留位置，得 3分。

【条文说明】

本条在《口袋公园建设指南（试行）》第九条基础上发展而来，强调根据使

用需求与场地条件塑造适宜的空间形态，支持多样化活动，增强空间的可进入性

与使用灵活性，提升参与度。通过铺装色彩划分不同活动区域，可引导行为边界，

提升使用的安全性与舒适性。绿地广场应保持视觉通透，避免空间封闭与拥挤，

以保障视线通达与路径连续，增强公共空间的开放性与参与性。

6.1.2绿地广场应重视儿童友好，单独设置儿童活动场地，满足儿童活动需求，

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选择阳光充足及通风良好的地段设置儿童活动场地，且设置在能遮挡冬季

寒风的建（构）筑物背风面，得 2分；

2考虑不同年龄段儿童活动特点，适当分区组织，设置契合儿童尺度的功能

区和休憩区，以及供成年人使用的监护休息区。空间设计应保证视觉通透，设施

造型符合儿童心理特点，得 2分。

3儿童活动场地及周边区域应种植无毒无刺、色彩丰富、品种多样的植被，

激发儿童对自然的兴趣和认知，得 3分。

4利用场地高差较大的区域，设置适宜儿童互动的草阶、看台、游憩设施等，

合理消纳场地高差，提高场地利用率，得 3分。

【条文说明】

本条由《口袋公园建设指南》第九条活动场地条款、《儿童户外游憩场地设



计导则》（T/CHSLA 50010-2022）第 3.1.3条发展而来。儿童活动场地应选择阳

光充足及通风良好的地段，场地宜有不小于 1/2的活动面积在建筑日照阴影线之

外，且场地宜设置在能遮挡冬季寒风的建（构）筑物背风面。儿童活动场地应考

虑不同年龄段儿童活动特点，适当分区组织，空间设计应保证视觉通透，设施造

型应新颖活泼、贴近自然，色彩宜丰富亮丽，符合儿童心理特点。儿童游戏设施

和活动器械材质应环保、安全。儿童活动场地及周边区域应种植无毒无刺、色彩

丰富、品种多样的植被，激发儿童对自然的兴趣和认知。可适当设置迷你菜园、

游戏角、趣味涂鸦墙等自然体验类场地和美育空间。场地高差较大的区域，可通

过设置适宜邻里互动的草阶、看台、游憩设施等，合理消纳场地高差，提高场地

利用率。

6.1.3绿地广场内应设置运动健身场地，包括康体健身场地、体育活动场地等形

式，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康体健身场地设置在人群易到达的地方，有适当的林荫遮蔽，健身场地器

械兼顾力量型、耐力型、柔韧型和灵敏型等多种类型，得 2分；

2以服务老年人为主的健身场地可设置环形散步道，步道单侧可设置扶手，

场地周边植物种植要防止根系鼓出影响地面平整度，得 2分。

3体育活动场地以小型多功能运动场地为主，周边宜设置座椅、物品存放设

施等，有条件可设置直饮水等配套设施，得 3分。

4设计健步道或跑步道的，宜设计成环绕闭合形式，路面应连续、平整，优

先采用防滑、透气、耐磨的面层材料，得 3分。

【条文说明】

本条由《口袋公园建设指南》第九条活动场地条款上发展而来。运动健身场

地包括康体健身场地、体育活动场地等形式。运动健身场地应避免与公园其他活

动场地、主要园路交叉重叠，保证公园活动安全。康体健身场地宜设置在人群易

到达的地方，有适当的林荫遮蔽。健身场地的器械选择，宜兼顾力量型、耐力型、

柔韧型和灵敏型等多种类型。以服务老年人为主的健身场地可设置环形散步道，

步道单侧可设置扶手，场地周边植物种植要防止根系鼓出影响地面平整度，乔木

栽植点距铺装边界不应小于 0.75米，表面根系发达树种的栽植点距铺装边界不

应小于 1.0米。体育活动场地以小型多功能运动场地为主，包括乒乓球台、羽毛



球场、非标篮球场等。体育活动场地布局应远离周边住宅、办公楼等建筑，必要

时应设置防护栏、绿化隔离带等隔离、缓冲设施，减少干扰，保障安全。体育活

动场地与儿童活动场地、老年人活动场地相邻时,应预留安全缓冲空间或设置安

全隔离措施,避免发生冲撞。体育活动场地周边宜设置座椅、物品存放设施等。

有条件可设置直饮水等配套设施。

6.1.4绿地广场内应设置开放式共享活动空间，评价总分值：10分，应按下列规

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共享活动空间应布局在互动景观、文化空间等人流较大、并具有天然采光

和良好视野的区域，面积不小于 200㎡，得 4分；

2共享活动空间应具备灵活可变功能，如可移动座椅、临时舞台、可调节照

明系统等，以支持多类型活动需求，得 3分。

3共享活动空间应配备WiFi、充电接口、智能信息屏等数字设施，以及智慧

化的科技互动趣味设施，支持公众社交、办公、学习等多元需求，得 3分。

【条文说明】

绿地广场应提供多功能、灵活可变的开放空间，以适应不同人群的活动需求。

《智慧城市建设指南》（GB/T 34678-2017）提出，公共空间应结合数字设施，

以提升市民使用体验。《城市广场设计规范》（CJJ 117-2008）强调，公共广场

应提供多样化的使用模式，以支持长期运营和短期活动相结合的需求。

6.2 景观绿化

6.2.1绿地广场内植物造景应体现整体与局部、统一与变化、主景与配景及基调

树种、季相变化等关系。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绿地广场内应尊重场地现有植被，尤其是高大乔木，在设计中保留利用，

得 4分；

2绿地广场内应合理利用植物的枝、花、叶、果等形态和色彩，合理配置植

物，形成群落结构多种和季相变化丰富的植物景观，得 3分；

3绿地广场内应提倡自然式植物配置、减少造型色块植物应用，得 3分。

【条文说明】

本条由《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2016 年版)中第 5 章、《居住

绿地设计标准》（CJJ/T 294—2019）第 7.1节，《口袋公园建设指南》（试行）



第十一条基础条款上发展而来，通过植物的乔、灌、藤、草、花卉多层次搭配；

季相色彩搭配；喜光与耐荫搭配；常绿与落叶搭配；中生与慢生搭配等手法，创

造丰富的植物景观，做到物种多样、季相丰富、景观优美。

6.2.2绿地广场内的植物配置应合理搭配，形成季相分明的景观效果，丰富景观

体验，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绿地广场内优先选择符合当地自然条件、观赏性强的适生植物，得 3分；

2绿地广场内合理利用植物的枝、花、叶、果等形态和色彩，合理配置植物，

形成群落结构多种和季相变化丰富的植物景观，得 4分；

3绿地广场内采用保健类及芳香类植物，不选择有毒有刺、散发异味及容易

引起过敏的植物，得 3分。

【条文说明】

本条由《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2016 年版)、《居住绿地设计

标准》（CJJ/T 294—2019）种植设计发展而来，绿地广场的种植设计应坚持适地

适树原则，优先选用乡土树种，增加观叶、观花植物，营造“彩化效果”，适度

选用地域性新优品种。

6.2.3绿地广场应通过空间设计来激发触觉、嗅觉、听觉等方面的多感体验。评

价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提供触觉体验，提供至少 3种可接触元素，得 3分；

2提供嗅觉体验，在不同季节提供至少一种显著香气，得 3分；

3提供听觉体验，提供至少 3种自然声景元素，得 4分。

【条文说明】

感官花园是指在地标或地标附属空间内适宜位置通过景观营造，形成激发触

觉、嗅觉和听觉多重感官体验的主题园林空间。在感官花园中设置可触摸的水景、

触感植物及互动装置，能够提升公众的参与感和沉浸感；通过季节性变化创造可

辨识的植物香气，能够丰富公众的嗅觉体验；通过创造自然声景（如溪流、瀑布

和鸟鸣等）能够为公众提供放松和愉悦的声音环境。此类设计有助于在高强度片

区中增强地标的自然异质性，促进公众参与对人造自然的探索。

6.2.4绿地广场的多层次景观小品应增强参与性，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

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景观小品包括立体绿植墙、廊架、雕塑、低位互动装置等，并均衡分布，

得 3分；

2景观小品具备互动功能，如可触摸、可攀爬、可感应，得 3分；

3景观小品设计符合安全与无障碍要求，预留 1.5米以上通行空间，得 2分；

4景观小品结合智能照明、夜间投影等，提高可识别性和使用率，得 2分。

【条文说明】

根据《公园设计规范》（CJJ 48-92）第 6.2.5条，绿地广场应结合景观设置

具有观赏性与实用性的立体小品，并与周边空间形成协调的景观关系。第 8.3.2

条进一步强调，景观小品的材料应环保、安全，避免使用易损坏或易引发安全隐

患的材质。同时，《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明确要求，公共空间

设施应具备无障碍通行条件，因此立体景观小品应合理布置，避免影响步行流线，

并设置必要的无障碍通道, 小品设计应符合人体工程学，避免尖锐棱角，并使用

环保耐久材料；周边需预留至少 1.5米宽的无障碍通行空间，确保轮椅、儿童推

车可顺畅通行。《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 163-2008）规定，城市公共

空间的景观小品可结合智能照明系统，提高夜间使用效率，增强公共空间的活力。

科学合理的立体景观小品设置不仅提升了绿地广场的美学价值，还能增强市民的

互动体验，促进城市公共空间的多元化与可持续发展。

6.2.5绿地广场内可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水景的种类、形式，增强观赏性和趣味性，

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水景以天然水源为主，采用过滤、循环、净化、充氧等技术措施保持水质

洁净，且与游人接触的喷泉不使用再生水，得 3分；

2喷泉设计以每天运行为前提，合理确定其形式，并与环境相协调，得 3分；

3水岸采用坡度 1:2-1:6 的缓坡，水位变化比较大的水岸设置护坡或驳岸，

得 4分。

【条文说明】

本条由《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2016年版)第 7.5条发展而来，

城市绿地的水景设计应以总体布局及当地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为依据，因地制

宜合理布局水景的种类、形式，水景应以天然水源为主。喷泉设计应以每天运行

为前提，合理确定其形式，并应与环境相协调。景观木体必须采用过滤、循环、



净化、充氧等技术措施，保持水质洁净。与游人接触的喷泉不得使用再生水。城

市绿地的水岸宜采用坡度为 1:2-1:6的缓坡:水位变化比较大的水岸，宜设护坡或

驳岸。绿地的水岸宜种植护岸且能净化水质的湿生、水生植物。

6.3 城市家具

6.3.1绿地广场所提供的座椅应注重安全舒适，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则

分别评分并累计：

1座椅设计符合人体工程学要求，面层使用耐用舒适材料，材质考虑耐候性

和耐久性，同时避免破损后有尖角等伤害使用者，得 2分；

2座椅超过游人容量的 20%设置，得 2分；

3座椅形式与地形、树池、台阶、低缓墙垣、场地铺装等结合设计，形成特

色景观，得 2分；

4座椅旁均设置轮椅停留位置，得 2分；

5聊天、下棋等桌椅设施结合林荫、廊架等布置，得 2分。

【条文说明】

本条由《口袋公园建设指南》（试行）第十二条基础条款，座椅的形式、色

彩、数量 应综合考虑环境、使用对象和人数。座椅尺寸、材质应符合《公园设

计规范》（GB 51192）的有关规定。座椅宜结合场地和园路灵活布置，宜设置

在有遮阴处，避免太阳暴晒。 座椅的设计应兼顾主题性与艺术性，符合当下时

代潮流。可结合老年人和儿童需求，灵活设计座椅高度和形式。

6.3.2绿地广场应合理设置灯光，确保夜间开放和安全使用，评价总分值为 10分，

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确保道路、台阶、桥梁等通行区域有足够的亮度，保障行人安全，得 3分；

2人们聚集活动的场所，应根据不同的活动类型提供相应的照明，营造舒适

的夜间活动氛围，得 4分；

3灯光设计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使灯光成为景观的一部分，得 3分。

【条文说明】

本条由《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2016年版)中第 7.7条发展而来，

夜间开放的城市绿地应设置园灯，应根据实际需要适量合理选用庭园灯、草坪灯、

泛光灯、地坪灯或壁灯等。园灯设计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使园灯成为景观的一



部分。绿地的照明灯，应采用节能灯具:并宜使用太阳能灯具。



7 地下公共空间

7.1 下沉广场

7.1.1下沉广场作为连接地上与地下空间的重要节点，应注重空间尺度的合理性、

环境质量的优化、感官体验的提升、人流组织的高效性及安全性的保障，以创

造舒适且具有社交吸引力的公共空间。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

分并累计：

1空间尺度与通行流畅性方面，下沉广场的步行通道应保持适宜的宽度和高

度，确保行人通行顺畅，减少不必要的转折和障碍。对于较长的通行路径，应合

理设置休息平台或座椅区，提供短暂停留和交流的空间，得 3分；

2环境质量与舒适性方面，下沉广场应具备良好的空气流通，控制温湿度，

减少噪音干扰，确保人工或自然光照充足，以创造宜人的公共活动空间，得 5

分；

3安全性与应急措施方面，下沉广场应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确保设施维护良

好、无安全隐患；应制定应急预案，并配备清晰的疏散指引和充足的应急照明设

备，以保障突发情况下的安全疏散，得 2分。

【条文说明】

本条依据《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标准》GB/T 51047-2014提出，城市地下空间

设计过程中应采用多种先进技术，通过设置天窗、侧窗、下沉式庭院（广场）、

导光管采光及导光纤维采光等技术方法，将自然光线引入部分地下空间。

7.1.2下沉广场应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活动场所，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高能

源效率和用户体验，提升地上地下空间衔接转换过程的出行体验和社会交往机

会。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应提供多种类型的公共活动场所，如休息区、商业服务点、餐饮区、文化

展示区等；鼓励举办临时性的主题活动，吸引更多访客参与，促进人际互动和社

会交往，得 4分；

2应引入智能照明系统、感应式通风设备等，提高能源效率并增强用户体验；

建立智慧管理系统，实现远程监控与维护，优化运营管理，得 4分；

3应易于到达且与其他地上地下交通方式良好衔接，设有充足的引导标识，

特别是与地铁站、公交站点之间的连接便捷，确保行人能够快速找到目的地，得



2分。

【条文说明】

本条文依据《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13第 9.3.7、9.3.9、9.3.14、9.3.15、

9.4.1、9.4.2、9.4.3条、《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第 4.3.12、4.4.4

条、《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2020第 4.1.3、4.1.4条、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第 8.5.23条、《智慧

城市顶层设计指南》GB/T 34333-2018 第 5.1.2 条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发展而来。

大尺度节点空间作为地下公共空间中的关键区域，不仅承载着重要的交通枢纽功

能，还提供了丰富的商业和社会服务设施。为了确保这些场所能够有效地支持多

样化的公共活动，设计上应充分考虑人们的行为模式和需求，创造开放、舒适且

安全的环境条件。同时，通过应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手段，可以实现对能

源使用的精细化管理和优化，从而提高能源效率，并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个性

化的体验。此外，良好的通风系统和空气质量控制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以保证内

部环境健康宜人。最后，鼓励在设计中融入促进社会交往的元素，如舒适的休息

区、互动式的艺术装置等，以增强社区感和归属感，提升整个地下空间的社会价

值和活力。

7.2 出入口及连通空间

7.2.1地下空间出入口节点处应充分考虑公共活动需求，以提高公共空间的参与

度。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出入口节点应通过艺术装置、绿化装饰、音乐背景音效等方式增加出入口

空间吸引力，满足吸引客流和疏散需求，得 3分；

2出入口通道应与附近交通设施密切结合，保证便捷、顺直，通道弯折不宜

超过 3 处，内折角不宜小于 90°，得 2分；

3出入口通道地面纵坡宜平缓，最大纵坡不得大于 5%，且水平连续长度不

得超过 30m，得 2分；

4出入口节点应合理设置截水沟和挡水墙，保障安全，得 3分。

【条文说明】

本条文《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第 10.2.2、10.2.5

条、《城市地下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221-2015 第 6.1.1、6.2.1条、《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项目规范》GB 55033-2022 第 5.4.1、5.4.2条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发展

而来。地下空间出入口的边界节点处作为连接地上与地下世界的过渡地带，其设

计应充分考虑活动需求，以提高公共空间的参与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设计上

需注重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合理规划出入口的空间布局，确保足够的开放性和

可达性，为行人提供直观且便捷的进出路径；其次，设置适当的广场或缓冲区，

不仅能够缓解人流高峰时的压力，还可以成为人们临时停留、休息或进行社交互

动的地方；再者，结合周边环境和功能需求，引入绿化景观、公共艺术作品等元

素，营造舒适宜人的氛围，吸引更多的公众使用。最后，考虑到不同人群的需求，

特别是老年人、儿童及残障人士，提供无障碍设施和服务，如轮椅通道、扶手、

低位服务台等，确保所有群体都能享受到优质的出行体验。通过这些措施，可以

将地下空间出入口打造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促进社会交流与互动。

其中，内折角指通道转角处两段墙面形成的夹角，角度不宜小于 90°以确保通行

视野和安全性。

7.2.2地下空间中的通道、走廊等线性连通空间应确保通行路径顺畅无阻，减少

不必要的转折和障碍，提供视觉体验良好的界面空间，以及智能化设施的支持。

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地下线性连通空间应减少标高变化次数，高差较大处应设置自动扶梯；长

度超过 50米时，应拓宽通道或增加集散广场，提供休息交流空间；应满足消防

疏散和环境保护要求；当通道两侧为商业界面时，宽度应结合商业布局适当扩大，

得 4分；

2地下线性连通空间界面应利用色彩、材质变化、智能化标识系统等方式增

强视觉引导效果，缓解地下空间的单调感；种植耐阴植物改善视觉环境，帮助行

人识别方向，得 3分；

3地下线性连通空间应设置明显的紧急标志和照明，配备必要的急救箱、灭

火器等设备；培训工作人员掌握基本急救技能，以便迅速响应紧急情况，得 3

分。

【条文说明】

本条文依据《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13第 5.2.2、9.2.4、9.4.5、9.6.4、

15.5.4 条、《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 第 4.3.22、4.3.24、4.4.5



条、《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GB/T 51439-2021第 10.2.6条、《城

市地下空间规划标准》GB/T51358—2019第 7.4.3、7.6.1、7.6.2、7.6.3条的相关

规定进一步发展而来。线性连通空间作为地下空间中连接不同功能区域的重要通

行通道，其设计不仅应满足路径顺畅、安全通达的基本需求，更应注重空间的可

识别性、可达性与行为引导性，提升人群在地下空间中的主动参与程度。设计应

通过清晰的流线组织与可感知的空间结构，引导行人自主、高效地完成通行与转

换行为。合理引入自然光或设置连续的高照度照明，结合开敞节点、视线导向与

视觉焦点，增强行走过程中的方向感与空间感知。完善的通风与噪音控制系统营

造舒适的步行环境，鼓励持续使用。通过设置智能导视、互动信息屏、临时停留

空间等设施，提升使用过程中的交互性与便利性，使线性空间从单一通道转化为

具有参与价值的日常使用空间。在满足功能与安全的同时，设计亦应统筹节能、

环保与空间活力，促进地下空间的可持续与高效利用。



本标准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款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

的规定（或要求）”。



引用标准名录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城市公共休闲服务与管理导则》GB/T 28102-2011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GB/T 51439-2021

《智慧城市建设指南》GB/T 34678-2017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指南》GB/T 34333-2018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 50420-2007 (2016年版)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标准》GB/T 51047-2014

《博物馆建设标准》GB/T 31574-2015

《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13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2020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2012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规范》GB 55033-2022

《街道设计指南》T/UPSC 0013-2023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2012（2016年版)

《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75-97

《城市广场设计规范》CJJ 117-2008

《公园设计规范》CJJ 48-92

《城市地下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221-2015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 163-200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口袋公园建设指南》（试行）



条文说明


	1 总  则
	1.0.1为贯彻落实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优化建设理念，推进公共空间高质量发展，提升空间参与性，改善居民
	1.0.2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高强度片区新建、改建、扩建公共空间的参与性评价。
	1.0.3 城市高强度片区公共空间的参与性评价应遵循“代表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的原则。
	1.0.4 城市高强度片区公共空间参与性评价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3 基本规定
	3.0.1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参与性评价应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
	3.0.2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参与性评价范围为一个 1-3 km²的片区范围，单元精度一般有100 m
	3.0.3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参与性评价应宜形成报告，以文字描述、指标打分、图表对比等表达方式，汇编高
	3.0.4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参与性评价应综合考虑总体布局、城市街道、绿地广场、地下公共空间4类空间评
	3.0.5总体布局、城市街道、绿地广场、地下公共空间的评分分别计算，Q为参评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该类指
	3.0.6 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参与性评价的总得分应按下式进行计算，其中评价指标评分项的权重W1~W4
	3.0.7 高强度片区参与性评价应按总得分划分为4个等级，并符合下表的规定。
	3.0.8 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参与性评价结果应按照表3-3的规定形成《城市高强度片区空间参与性评价指

	4 总体布局
	4.1 空间结构
	4.1.1高强度片区应通过地标、视线廊道的合理设计增强参与性，总分值为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
	4.1.2高强度片区内步行15分钟范围内应设置休闲服务与配套设施，总分值为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

	4.2 功能配置
	4.2.1高强度片区内应设置正式文化活动场所和非正式文化活动场所，且布局和定位相对清晰，总分值为10
	4.2.2高强度片区内宜提供数字化界面或智慧设施，帮助公众新颖而高效地获取资讯。总分值为10分，按下
	4.2.3高强度片区内绿地广场的布局应科学、灵活、均衡，满足人民群众就近亲近自然、休闲游憩、运动健身
	4.2.4高强度片区内绿地广场应根据不同规模和使用需求，科学确定绿化用地比例和绿化覆盖率，保障活动场
	4.2.5高强度片区内应布置文化展示与科普教育设施，评价总分值为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5 城市街道
	5.1 水平界面
	5.1.1城市街道空间一侧应设置健身步道，同时宜结合片区小公园、休闲广场等相对安全的公共空间周边设置
	5.1.2建筑退界空间应纳入街道空间进行一体化设计，评价总分值为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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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出入口及连通空间
	7.2.1地下空间出入口节点处应充分考虑公共活动需求，以提高公共空间的参与度。评价总分值为10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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